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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全文 9點；並自即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廣告物許可之審議工作，於本府都市發展局（以下

    簡稱都發局）設臺北市廣告物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依臺北市廣告物暫行管

    理規則（以下簡稱暫行規則）第二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特定專用區、農業區、風景區、公共設施用地、歷史性建築、古蹟等處所之廣告

          物設置審議。

    （二）地（街）區及公寓大廈管理組織依暫行規則第五十二條規定擬訂廣告設置規定之

          審議。

    （三）為配合公益政令宣導、街區特色、設置處所之環境、廣告物本身制式規格或建築

          師對其原設計建築物之廣告物設置位置提出申請等之廣告物審議。

三、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都發局局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以下簡稱建管處）處長兼任，委員十五人由都發局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任之。

    （一）藝術或都市景觀設計專家學者二人。

    （二）建築師公會代表一人。

    （三）結構技師公會代表一人。

    （四）消費者保護團體代表一人。

    （五）廣告業同業公會代表二人。

    （六）本府都發局代表一人。

    （七）本府文化局代表一人。

    （八）本府消防局代表一人。

    （九）本府產業發展局代表一人。

    （十）本府環境保護局代表一人。

    （十一）本府工務局代表一人。



    （十二）建管處代表二人。

    前項全體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委員任期二年，其連任以一次為限；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遴

    聘（派）。

四、本會審議作業有關之行政工作，由本府建管處派員兼任。

五、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視需要召集之，各委員均應親自出席。

    前項會議得邀請其他相關專家學者及地區性代表列席，提供諮詢。

六、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擔任之；

    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中互推一人為主席。

七、本會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決議應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表決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八、本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九、本會所需經費由建管處相關預算支應。


